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電話：(02)7736-554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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受文者：基隆市政府教育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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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發布令影本pdf檔、「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教師證書申請補發換發作業要

點」第4點修正規定odt檔、附件1至附件6之pdf檔 
(A09000000E_1142602482B_senddoc4_Attach1.pdf、
A09000000E_1142602482B_senddoc4_Attach2.odt、
A09000000E_1142602482B_senddoc4_Attach3.pdf)

主旨：「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教師證書申請補發換發作業

要點」第4點，業經本部於中華民國114年10月28日以臺教

師（四）字第1142602482A號令修正發布，茲檢送發布令

影本及行政規則修正規定各1份，請查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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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本案電子檔得於本部主管法規查詢系統（https://edu.

law.moe.gov.tw）下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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藝術教育司蕭科員，電話：（02）7736-5540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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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教師證書核發作業工作小組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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